
·监督管理·

应用卫生行政控制决定书的体会

罗金沪

(三明市卫生防疫站 ,福建 　三明 　365000)

卫生监督文书制作是卫生监督执法活动的重要部分 ,1992 年卫生部统一编制的 27 种卫生监督文书的应

用 ,促进了卫生监督工作的规范化 ,提高了卫生监督文书的质量。每一种文书都有它特定的用途 ,正确选用文

书种类是使卫生监督文书发挥法定效力的重要因素和保证条件。现通过对 3 个案例中使用卫生行政控制决

定书的分析 ,结合食品卫生监督工作实践 ,对卫生行政控制决定书的应用进行探讨 ,望能得到同行们指导。

1 　3 个案例卫生行政控制决定书简介

案例 1 　陈某从事冷饮品批发活动两个多月 ,虽经卫生监督员多次催促 ,却总是以种种理由拒绝办理食

品卫生许可证。在夏季冷饮专项检查中 ,卫生监督机构对陈某的冷饮批发部依法进行了查处 ,采取卫生强制

措施 ,制作卫生行政控制决定书 ,以“无办理食品卫生许可证经营冷饮批发二个月”为由 ,依据《食品卫生法》第

三十七条作出“控制经营场所”的控制决定 ,并贴上封条。

案例 2 　某校老师电话举报 ,校门口某商店销售的火炬冰淇淋无包装 ,没有标签。卫生监督员前往该商

店调查 ,采取强制措施 ,制作卫生行政控制决定书 ,以“销售无包装、无标识 (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

的火炬冰淇淋”为由 ,依据《食品卫生法》第三十七条作出“封存冰柜内无包装、无标识的火炬冰淇淋 238 支”的

控制决定。采样后 ,冰柜贴上封条。

案例 3 　卫生监督员发现某酒厂生产的产品其包装 (易拉罐和纸箱) 上有夸大和虚假的宣传内容。采取

控制措施 ,制作卫生行政控制决定书 ,以“产品易拉罐和纸箱上标有‘滋阴健胃壮阳、女士月子佳品’的夸大和

虚假的宣传内容”为由 ,依据《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一条作出“标有‘滋阴健胃壮阳、女士月子佳品’的产品2 600

罐和空易拉罐 50 400 只分别封存于车间和仓库内”的控制决定 ,并贴上封条。

2 　讨论

2. 1 　采取强制措施 ,制作卫生行政控制决定书要有法律依据和充分的理由。

2. 1. 1 　定义和意义 　卫生行政控制决定书 ,是卫生监督机构发现相对人生产经营的产品或场所有可能对人

体产生直接危害 ,而对产品或场所采取强制措施时 ,向相对人发出的一种文书。

卫生行政控制决定书是卫生行政部门依法采取的一种临时强制措施 ,目的就是防止不良后果的发生。

2. 1. 2 　控制食品的法律依据和控制原因 　《食品卫生法》第三十七条对卫生行政部门采取控制措施作了明确

规定 ,卫生行政部门对已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导致食物中毒事故的 ,可以对该食品生产经

营者采取临时控制措施 ,封存造成食物中毒或者可能导致食物中毒的食品及其原料。

依据《食品卫生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食品采取控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4 种 :第一、食用该食品后产生了

不良后果 ,后果就是控制原因 ,比如 ,发生了食物中毒 ,患者的中毒情况就是控制原因 ;第二、该食品现场监测

和实验室检测结果不符合卫生标准 ;第三、该食品的感观性状异常 ,如色泽、气味、形状、弹性、透明度、包装情

况等等与食品的本来性状不相符合 ;第四、该食品所在的周围环境状况不良 ,如食品与有毒有害物质或不洁物

质混放、运输工具不洁使食品受污染。

2. 1. 3 　3 个案例的法律依据和理由 　以上 3 个案例都通过一定的程序依法进行了处罚 ,从依据、程序和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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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条文方面总体是正确的 ,但使用卫生行政控制决定书 ,采取控制措施的法律依据不足 ,尤其是案例 3 ,由

于食品标识内容夸大和虚假宣传而违法 ,若以有证据证明可能导致食物中毒事故而采取控制措施显然不妥 ,

并且更不能依据《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一条作出控制决定。在食品卫生监督执法中 ,对食品控制只能依据《食

品卫生法》第三十七条作出。卫生行政控制不是行政处罚 ,但它有强制性 ,作出决定时要有相关的法律依据 ,

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依据的不能采取控制措施。

2. 2 　采取控制措施后 ,应立即开展调查检验 ,尽快作出判断。　《食品卫生法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经检

验 ,属于被污染的食品 ,予以销毁 ,未被污染的食品予以解封。案例 2 ,“无包装、无标识的火炬冰淇淋”是不符

合卫生要求的 ,属于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依据《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 ,就该予以销毁 ,而采取控制

措施后就必须采样化验 ,证明其是否受到污染 ,若经检验是合格的 ,就必须予以解封 ,显然这不符合《食品卫生

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因此 ,采取控制措施时应慎重 ,不该采取的就不必采取 ,否则 ,增加不必要的工作量 ,影

响执法效率。当然 ,对重大的案例 ,有依据予以控制时可以争取一些合议和审批的时间也是可取的。

2. 3 　卫生行政控制决定书和封条是两种不同文书 ,其适用范围不同。以上 3 个案例中误用了卫生行政控制

决定书的主要原因是监督员混淆了控制决定书与封条的概念、适用范围及两者关系 ,在使用封条时 ,错误地制

作了卫生行政控制决定书。卫生行政控制决定书是为控制危害、防止不良后果发生而采取强制措施时 ,向相

对人发出的一种文书 ;封条是在案件发生后 ,为调查取证明、保存证据或控制危害进一步扩大等 ,对生产经营

场所、物品等采取临时停止使用、禁止销售、转移、损毁、隐匿等措施的正式文书。从以上两者的概念可以看

出 ,两者的适用范围不同 ,但又有联系。卫生行政部门为控制危害进一步扩大 ,采取强制措施时 ,应制作卫生

行政控制决定书 ,同时要使用封条 ;而封条除使用在控制危害进一步扩大外 ,在调查取证、保存证据时还可以

使用 ,此时就不能制作卫生行政控制决定书 ,应该制作保存证据通知书或卫生监督笔录、监督意见书 ,记录有

关情况或提出监督意见。封条使用时封条上要注明日期和封存期限 ,并加盖查封单位的公章 ,封存期限应与

保存证据通知书的保存期限或卫生行政控制决定书的期限一致。

本文得到市卫生局郑智中同志审阅、指导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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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听证程序中证据的提供

陈永德 　朱建如 　李亚红

(湖北省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 ,湖北 　武汉 　430079)

听证 ,作为一种新的法律制度 ,在促进行政权力公正运作 ,保护公民合法权利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如何正

确地理解、掌握和运用卫生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的证据 ,听证程序中的证据与诉讼程序中的证据有何不同 ,是

我们做好卫生行政听证工作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也是我们实际工作中的难点之一。笔者认为 ,正确地理解和

运用好卫生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的证据 ,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正确理解听证程序证据的概念与特征 　卫生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的证据意指由案件调查人员或当事人

在听证程序向听证主持人提供的用于证明卫生行政机关提出的拟行政处罚意见是否合法或合理的一切事实

材料。首先应该注意 ,听证程序中的证据应包括案件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两大部分 ,而

不仅仅是案件调查人员在调查过程中所获得并在听证程序中提供的证据 ,不能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排除在

听证程序证据之外。如某县美味餐馆因出售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卤牛肉造成的 23 人食物中毒事故 ,县卫生局

在调查取证的情况下 ,确认是一起严重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九条第三项的违法行为 ,依据《食品卫生法》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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